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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
釋
兩
件

    

雍
正
朝
巡
臺
御
史
的
奏
摺

洪
健
榮

二○
○

五
年
故
宮
向
原
住
民
朋
友
承
諾
，
在
圖
書
文
獻
處
常
態
展
陳
列
室
中
長

期
展
出
院
藏
與
原
住
民
有
關
的
歷
史
文
書
，
兩
年
多
以
來
我
們
先
後
推
出「

黎

民
之
初
：
院
藏
臺
灣
原
住
民
圖
檔
文
獻
展」

，
與
臺
東
史
前
博
物
館
合
辦「

百

年
觀
點
：
史
料
中
的
臺
灣
、
原
住
民
及
臺
東」

展
覽
外
，
並
以
每
三
個
月
換
件

方
式
展
出
過
：〈

七
省
沿
海
圖
．
臺
灣
輿
圖〉

、〈

閩
浙
總
督
劉
韻
珂
奏
陳
巡

視
水
沙
連
原
住
民
六
社
情
形
摺〉

、〈

閩
浙
總
督
沈
葆
楨
奏
陳
開
山
撫
番
緣
由

摺〉

以
及
本
文
介
紹
目
前
正
在
一○

三
陳
列
室
展
出
的
雍
正
朝
巡
臺
御
史
的
硃

批
奏
摺
。

「

番
界」

—

原
住
民
保
留
區

十
七
世
紀
後
期
臺
灣
方
為

大
清
帝
國
收
歸
版
圖
不
久
，
除
了

臺
灣
縣
︵
今
臺
南
市
區
︶
因
明
鄭

拓
墾
於
前
以
致
於
﹁
內
地
化
﹂
較

深
之
外
，
南
路
鳳
山
、
北
路
諸
羅

︵
彰
化
︶
兩
縣
轄
境
多
為
原
住
民

活
動
的
區
域
；
這
些
區
域
或
有
閩

粵
移
民
雜
處
其
間
，
然
而
相
形
之

下
，
猶
屬
少
數
族
群
。
隨
著
雍
乾

時
期
大
量
的
閩
粵
移
民
如
火
如
荼

地
開
展
拓
墾
活
動
，
聚
落
的
形
成

往
往
也
衍
生
出
一
些
侵
墾
原
住
民

社
域
的
不
當
行
為
，
漢
人
的
進
佔

則
促
使
原
住
民
面
臨
接
踵
而
來
的

生
計
壓
力
。 

︹
註
一
︺

清
代
前
期
，
官
方
為
了
避

免
臺
灣
本
土
原
漢
之
間
的
衝
突
，

防
範
漢
移
民
與
原
住
民
勾
結
為

患
，
以
及
防
制
原
住
民
的
反
抗
，

對
於
以
高
山
族
居
多
的
﹁
生
番
﹂

地
域
實
施
封
山
隔
離
的
政
策
，
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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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一    雍正三年十月巡臺御史禪濟布、景考祥合奏摺   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並
保
障
土
著
權
益
。
隨
後
基
於
現

實
因
素
的
考
量
，
自
雍
正
三
年

︵
一
七
二
五
︶
起
，
開
放
臺
境
部

分
無
人
墾
耕
的
原
住
民
地
域
，
以

供
應
生
齒
日
繁
的
漢
移
民
﹁
落
地

生
根
﹂
的
農
作
需
求
，
此
舉
卻
加

速
了
漢
人
侵
墾
原
住
民
地
界
的
腳

步
，
連
帶
製
造
出
原
漢
雙
方
的
產

權
糾
紛
，
成
為
原
住
民
與
漢
移
民

接
觸
過
程
中
的
一
項
弊
端
，
也
導

致
彼
此
之
間
的
緊
張
關
係
。
︹
註
三
︺

本
院
此
次
﹁
臺
灣
原
住
民
圖
檔
文

獻
展
﹂
所
展
出
的
兩
件
雍
正
時
期

巡
臺
御
史
奏
摺
，
即
是
這
段
時
期

漢
人
侵
越
或
佔
墾
﹁
番
界
﹂
引
發

原
住
民
報
復
並
造
成
雙
方
關
係
惡

化
的
歷
史
見
證
。

兩
件
巡
臺
御
史
的
奏
摺

在
雍
正
三
年
︵
一
七
二
五
︶

十
月
巡
視
臺
灣
監
察
御
史
禪
濟

布
、
巡
視
臺
灣
吏
科
給
事
中
景
考

祥
的
合
奏
摺
︵
圖
一
︶
中
，
指
陳

是
年
八
月
間
彰
化
縣
境
鄰
近
原
住

民
鹿
場
的
藍
張
興
莊
︵
舊
名
張
鎮

莊
︶
一
帶
，
因
去
年
起
福
建
水

師
提
督
藍
廷
珍
︵
一
六
六
四—

一
七
三○

︶
委
由
民
人
進
墾
原

住
民
地
界
，
結
果
引
發
當
地
原
住

民
的
挾
怨
報
復
，
遂
群
起
到
莊
放

火
，
殺
害
佃
丁
數
人
。
巡
臺
官
員

鑒
於
該
莊
自
康
熙
後
期
起
即
有
官

員
就
地
招
墾
而
致
佃
民
遭
到
原
住

民
殺
害
的
前
例
，
為
此
奏
請
嚴
禁

漢
人
再
行
私
墾
﹁
生
番
﹂
地
界
，

以
避
免
這
類
事
端
的
重
演
。

在

另

一

件

雍

正

九

年

︵
一
七
三
一
︶
二
月
巡
視
臺
灣

工
科
給
事
中
奚
德
慎
、
巡
視
臺

灣
兼
理
學
政
兵
科
給
事
中
高
山

︵
一
六
八
九—

？
︶
的
合
奏
摺

︵
圖
二
︶
中
，
指
陳
去
年
臺
灣
道

劉
藩
長
委
由
通
事
率
同
匠
工
數

人
，
進
入
鳳
山
縣
糞
箕
湖
一
帶
原

住
民
地
界
設
寮
採
辦
軍
工
船
料
；

通
事
人
等
原
本
許
諾
原
住
民
給
與

鹽
布
等
物
資
，
作
為
入
山
採
木
的

餽
贈
，
但
卻
出
爾
反
爾
，
甚
且
藉

機
獵
捕
鹿
隻
，
激
起
當
地
原
住
民

的
不
滿
，
以
致
於
釀
成
殺
機
。
巡

臺
官
員
為
能
防
範
類
似
爭
端
再

起
，
遂
奏
請
將
滋
事
人
等
嚴
加
究

續
自
南
而
北
劃
定
土
牛
界
線
︵
土

牛
溝
︶
，
嚴
禁
漢
人
私
自
越
界

開
墾
。
︹
註
二
︺

至
於
以
平
埔
族
為

主
的
﹁
熟
番
﹂
地
域
，
原
先
採

取
﹁
護
番
保
產
﹂
的
政
策
，
限
制

漢
人
入
墾
，
以
維
護
島
內
治
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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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三    雍正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（局部）   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
圖中出現在大肚溪中游右岸的貓霧 社，為貓霧 族（巴布薩族）部落，位於今臺中市西南側

貓
霧

社

治
，
並
重
申
﹁
生
番
﹂
地
界
嚴
禁

擅
入
的
定
例
，
以
保
地
方
安
寧
。

奏
摺
中
針
對
臺
灣
道
劉
藩
長
的
明

知
故
犯
，
竟
而
違
例
縱
容
滋
事
，

有
相
當
嚴
厲
的
斥
責
。
雍
正
皇
帝

的
硃
批
特
為
劉
藩
長
緩
頰
：
﹁
似

此
劉
藩
長
，
上
好
之
員
，
偶
爾
誤

用
人
役
，
失
於
檢
點
，
小
過
當
諒

之
，
不
隱
奏
朕
尚
可
，
不
應
加
以

故
違
定
例
生
事
之
名
也
。
所
奏
知

道
了
，
案
件
照
例
察
審
。
﹂

在
這
兩
件
奏
摺
中
，
前
一

件
指
涉
的
地
域
位
於
今
臺
中
市
西

南
區
一
帶
︵
圖
三
︶
，
對
象
為
貓

霧
捒
族
︵B

a
b

u
z

a

，
又
稱
巴
布

薩
族
︶
原
住
民
；
後
一
件
指
涉
的

地
域
位
於
今
屏
東
縣
新
埤
鄉
一

帶
︵
圖
四
︶
，
對
象
為
排
灣
族

︵P
a
iw

a
n

︶
原
住
民
，
雖
然
兩
件

內
文
陳
述
的
時
空
有
別
且
族
群
各

異
，
但
皆
透
露
出
在
巡
臺
官
員
的

認
知
中
，
所
謂
的
﹁
番
害
﹂
，
其

實
多
為
漢
人
滋
擾
在
先
、
咎
由
自

取
的
結
果
。
整
體
而
言
，
透
過
這

兩
件
雍
正
朝
奏
摺
的
內
文
解
讀
，

有
助
於
我
們
瞭
解
十
八
世
紀
前
期

漢
人
在
臺
灣
勢
力
擴
張
的
過
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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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9 故宮文物月刊‧第301期圖二    雍正九年二月巡臺御史奚德慎、高山合奏摺   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
奏摺後有雍正皇帝的硃批：「似此劉藩長，上好之員，偶爾誤用人役，失於檢點，小過當諒之，不隱奏朕尚可，不應加以故違定例生事之名也。

所奏知道了，案件照例察審。」

中
，
因
拓
墾
耕
地
或
採
辦
山
林
資

源
而
侵
入
原
住
民
地
界
，
進
而
導

致
原
漢
紛
爭
的
主
要
緣
由
；
另
一

方
面
，
也
可
見
識
到
清
代
官
員
所

提
出
的
整
飭
方
案
，
具
體
呈
現
其

維
護
社
會
治
安
與
緩
解
族
群
衝
突

的
努
力
。
此
外
，
這
兩
件
奏
摺
似

乎
也
預
示
了
，
即
使
清
朝
官
員
一

再
明
令
限
制
遷
臺
漢
人
私
墾
原
住

民
地
域
，
終
究
還
是
難
以
遏
止
全

臺
南
北
各
地
的
﹁
番
界
﹂
，
逐
步

遭
到
漢
人
﹁
移
民
潮
﹂
的
席
捲
。

圖四    雍正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（局部）   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
圖中出現的糞箕湖，位於今屏東縣新埤鄉一帶

糞
箕
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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